2020年污水处理费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隆回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县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隆财绩[2021]1号）文件精神，我单位认真对2020年度污水处理费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结论为良，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为保障我县排水、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保证污水收集管网、泵站设备正常运行，集中处理市政污水，使其达到一级B标准排放，并减少污泥恶臭等二次污染，保障隆回县实现污染减排目标，加快改善赧水河流水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2020年共收取污水处理费1075.48万元，污水处理费收缴后，除支付自来水公司代征污水处理费手续费95.28万元外、其余全部投入到污水处理厂及管网疏浚清淤、泵站的维护运行中。
（二）、项目预期达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等。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0年隆回县污水处理费由县自来水公司严格按照物价部门确定的征收标准（平均0.8 元/吨水）代收，收缴率100%，全年共收取污水处理费1075.48万元。
(2)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19年结转8439019元，除支付赧水北路2480余米污水顶管及赧水北路污水管网（一桥至友谊路口段约1000米）进行清淤、疏浚工程款100万元外，剩余的7439019元已做存量资金全数上缴县财政。2020年度共收缴1075.48万元，已完成支付的项目有1、自来水公司代征手续费75.28万元；2、按日处理规模2万吨标准支付隆回县华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20年度全年污水处理费576.7万元，尚结余423.5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项目的开展主要根据县政府的安排，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按照计划完成。所有开支均按照我局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专项资金的使用严格把关；整个项目的运行完全按照县委县政府、财政的有关规定及局内部管理制度执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根据上年度的收取金额预估本年度的收入数，通过科学、合理的预测，进行目标分解和财务控制，制定出全年的经费支出计划，全面推行目标责任制，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保证专款专用，保障完成减排目标和绩效目标。一是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实行年预算和月预算相结合的管理办法，使资金支出能够做到相对开支稳定，便于全年资金使用的平衡。二是加强目标成本管理，对预算资金进行目标分解和财务控制，建立和实施成本费用审核制度，严格预算支出顺序，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专项资金的使用。
四、项目绩效情况
按日处理规模2万吨标准支付隆回县华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19年度全年污水处理费576.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污水处理厂企业的正常运行，实现县内污水处理全部得到有效处置，为市民创造舒适整洁的城市环境。
加强对提升泵站设备和污水管网的运行管理和维护，保证泵站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提升泵站设备和污水管网的运行管理，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清理下水管网养护、疏通及时到位，确保提升泵站和污水管网的良好运行。
对污水顶管及管道及时进行清淤，疏浚，保证污水管网排水设施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降低污水溢流等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为市民创造舒适整洁的城市环境。
编制县城排水防涝系统化方案可以提高城市防汛指挥调度的针对性、科学性，保障全市排水畅通；把城市排水防涝工作作为改善民生、保障城市安全的紧迫任务，切实落实好确保安全度汛要求。
5、 存在的问题
（一）、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资金紧张，我县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相对滞后，大大降低了污水处理的效益。
[bookmark: _GoBack]（二）、BOT投资建设模式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我县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采用BOT投资建设模式，污水处理厂由投资商建设和运营，管网和提升泵站由县政府委托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管理，致使政府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建设管理控制不到位，不利于项目统一管理，不利于项目综合调度、及时掌握项目的准确信息和了解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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